
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企业运营类和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培育项目

产品名称 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企业运营类和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培育项目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专利对产业创新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根据《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杭州市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申报杭州市2023年企业运营类和产业规
划类专利导航培育项目的通知》等有关内容，决定组织开展杭州市2023年企业运营类和产业规划类专利
导航培育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

（一）申报主体

我区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连续经营3年以上，且为市级以上专利示范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创新型企业；企业可联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共同申报。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经营状况良好，资信优良，无严重失信行为，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2.企业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和研发投入，技术创新能力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件以上；

3.企业应为相关申报产业领域的生产型企业，自有专利销售收入占企业收入的50%以上；



4.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须具有相关项目的工作基础、工作经验和项目成果，以往有相关專業领域企
业运营类导航项目成果的优先；

5.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须拥有合法来源的专利数据库及所需信息资源、软硬件设施；

6.项目负责人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较高的理论素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保证全过程担
负实质性研究和分析工作；项目团队的人员结构和專業配置要与项目实施的内容和要求相适应；

7.每个申报单位至多可以申报1个项目，项目进度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三）验收要求

1.完成企业发展现状分析。对企业的发展现状、环境和定位进行分析，综合诊断企业特征与需求，选定
本项目分析的企业重点产品或重点发展领域。

2.完成企业重点产品或重点发展领域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企业重点发展的产品或领域，开展关键专利、
竞争对手和侵权风险等分析。

3.完成企业重点产品或重点发展领域开发策略分析。从企业重点产品或重点发展领域开发基本策略出发
，将专利布局、储备和运营嵌入产品开发全过程，形成目标明确、分布有序、匹配资源的企业专利运营
方案。

4.开展专利导航项目成果应用。将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深度融入企业各项决策，完善企业战略、产品、技
术等相关发展规划并予以实施。

具体内容请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实施导则（暂行）》的相关内容。

二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

（一）申报主体

我区产业链“链主”企业、行业协会、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等市级以上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载体、高校科研院所。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经营状况良好，资信优良，无严重失信行为，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2.申报单位具备较强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专利导航工作基础,且信用良好。申报项目团队应包括管理、
信息采集、数据处理、专利导航分析、质量控制等人员,且不少于10人，其中承担过政府、企事业单位委
托专利分析项目的专利信息分析人员不少于3人。



（三）验收要求

1.完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目的在于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掌握产业发展趋势和规律，
梳理区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了解政府部門的决策需求和创新主体的政策需求，确定专利导航分析的
边界和需求，为后续开展专利导航分析、制定政策性文件奠定基础。

2.完成产业专利导航分析。在产业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专利导航分析，揭示专利控制力与产业竞争格局
关系，分析产业创新方向和重点，明晰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研判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形成制作专利导航
分析图谱和编写产业规划的决策依据。

3.制定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展政策性文件。在专利导航分析成果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目标和创新主体
政策需求，进一步凝炼提升，有效发挥专利导航对产业决策的支撑作用，研究制定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
展政策性文件。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展政策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展的规划、指导
意见或实施方案等，可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特点、政策基础和相应规定，确定政策性文件的具体形式。

具体内容请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实施导则（暂行）》的相关内容。

三

工作要求

（一）申报材料。各申报单位向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请表（两份）和其他
附件材料（一份），附件材料请对照相关申报条件和申报要求一一对照提供相关印证材料，装订整齐后
报送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严禁申报材料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或项目承担资格。

（二）申报时间。申报单位须于2023年12月12日前向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提交申报材料。

（三）受理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溪沁街8号中国电信浙江创新园1号楼。如邮寄，收件人务必写
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科，并电话联系确认查收情况。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